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冀凯河北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近日收到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3,211,237.78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绝对值的177.97%。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获得补助主体

冀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

收到补助时间

2025 年 04 月 30
日

补助金额

3,211,237.78

补助形式

现金

是否已收到相
关款项及资产

是

是否有可持续
性

是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

企业取得的、用于构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

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与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将上述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的金额为3,211,237.78元。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 2025年度利润总额 3,211,237.78元，具体的会

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与其他说明

有关上述政府补助的最终会计处理及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以审计机构 年

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 的

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利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

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691 证券简称：冀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4年 4月

24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 2024年 5月 20日召开 2023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已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

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16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份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和5月21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和《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3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3,887,1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6144%,最高成交价5.618元/
股，最低成交价4.61元/股，成交总金额71,872,169.7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之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区间、资金来源均符合回购股份方案的有关规

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25-018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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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5年2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回购的公司股份将用于

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总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1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4元/股（含），具体回购金额及回购数量

以回购完成时实际使用的资金和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2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回购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以及《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7）等相

关公告。

2、公司于2025年2月21日披露《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承诺向公司提

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1亿元且贷款比例不超过回购金额的 90%的贷款资金，专项

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相关

公告。公司已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按相关条件签署了《股票回购

贷款借款合同》。

二、本次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本次回购。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以及资金到位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

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娱乐 公告编号：2025-026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于 2025年 4月 22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使用自有资金

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回购公司股份（以下

简称“本次回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00元/股(含)，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4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3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7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8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
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元/
股（含）。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因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人民币8元/股调

整为人民币 7.94元/股，自 2024年 5月 23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4月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并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将回购价格上限由人民币7.94元/股
（含）调整至人民币13.80元/股（含），并将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9个月，实施期限

由 2025年 5月 8日延期至 2026年 2月 8日前完成，回购方案其他内容不变。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并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

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6,755,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83%，最低成交价格

为5.38元/股，最高成交价格为7.45元/股，交易总金额为37,909,673元（不含交易费

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

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在回购期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

划。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25-022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002630、证券简称 ST华西，以下简称

“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5年4月30日、5月6日）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形。

二、关注、核实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查询，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

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重要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2024年度报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等相关公告，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被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

司股票自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华西能源”变更

为“ST 华西”，证券代码仍为 002630，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

跌幅限制由 10%变为 5%。目前对审计报告中有关不规范缺陷事项公司正积极

进行整改。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3．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2、2025-013），对公司与老挝Xekong Thermal Power Plant Co.,
Ltd公司签订的《老挝XTPPL 500KV 输变电建设项目合同》和《老挝南部1800MW
清洁能源项目合同》情况及时进行了披露。公司已在公告中对合同相关风险进行

了充分披露，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合同部分预付款项。公司再次提示投资者关注可能存

在的启动执行、期限延长、应收账款增加回收周期加大、突发意外事件、不可抗力、

执行成本超出预算成本、项目最终执行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等风险。

4.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ST华西 公告编号：2025-033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将以自

有资金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3.65元/
股。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2024年7月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8）、《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且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

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现将回购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数量为 5,066,98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3%，最高成交价为 30.40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28.4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50,073,499.6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

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价格、集中竞价交易的委

托时段等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

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

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841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简介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子洁能”）于 2024
年 10月 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25日召开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使用自

有/自筹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 10,000 万元（含），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 14.5元/股（含）的价格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本次回

购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10日、2024 年 10 月 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

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二、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5 年4月 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3,267,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4%（以2025年4月30日公司总

股本为基数计算，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该比例可能会因总股本变动而发生变

化）；最高成交价为 13.66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0.69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39,955,

177.2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既定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

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

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

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西子洁能 编号：2025－050

债券代码：127052 债券简称：西子转债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于2025年5月6日，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授予的8项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利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专利名称

一种近圆长杆
锻件打磨装置

一种智慧连接
套筒

一种具有运输
及安装光伏整
体结构功能的

设备

一种具有海上
光伏整体结构
倾角调节功能

的吊装工具

专利
类型

实用新型
专利

实用新型
专利

实用新型
专利

实用新型
专利

专利号

ZL 202420733416.3

ZL 202421743097.0

ZL 202421313405.6

ZL 20242 1626695.X

证书号

第22738519
号

第22792975
号

第22447223
号

第22722941
号

发明人

杨 超 齐 朝 晖 延 冠 杰
苏 月 峰 何 杰 王 志 伟
渠益鑫

杨 超 宁 艳 池 孟 亚 丹
董 德 辉 李 孟 徐 宏 发
夏平锋 陈曼菁

杨 超 李彦英 瓮 铁 何
海涛 杨国庆 范 舟 刘依
林 刘 佳

杨 超 李彦英 瓮 铁 何
海涛 杨国庆 葛 林 范
舟 刘 佳

专利
申 请

日

2024 年 04
月10日

2024 年 07
月23日

2024 年 06
月11日

2024 年 07
月10日

授权
公 告

日

2025 年 04
月15日

2025 年 04
月29日

2025 年 02
月11日

2025 年 04
月11日

专利权人

巨 力 索 具 股
份有限公司

巨 力 索 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威 恳 德
测 控 设 备 技
术有限公司

常 州 源
创 土 木 工 程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巨 力 索 具 股
份有限公司

巨 力 索 具 股
份有限公司

5

6

7

8

一种便携可拆
式车载吊装支

架

一种骑跨缆式
爬行吊机

一种四点平衡
自动启闭钢锭

吊装夹具

一种圆环链系
留索具

实用新型
专利

实用新型
专利

实用新型
专利

实用新型
专利

ZL 202421720092.6

ZL 202420990439.2

ZL 202421720409.6

ZL 202421491022.8

第22790907
号

第22744302
号

第22790335
号

第22781267
号

杨 超 刘彦培 李曜宗 范
诗语 陈 硕 韩玉杰 蔡全
兴 刘 苗

杨 超 李彦英 张跃平 张
海波 商 伟 延冠杰

杨 超 刘艳红 郑 强 郭
永胜 闫鹏飞 赵博凡 祖
新生 李 贺

杨 超 韩彦林 马洪文 宫
建平 马文刚 王 晨 刘
洋 范诗语

2024 年 07
月19日

2024 年 05
月09日

2024 年 07
月19日

2024 年 06
月27日

2025 年 04
月29日

2025 年 04
月15日

2025 年 04
月29日

2025 年 04
月25日

河 北 巨 力 应
急 装 备 科 技

有限公司

巨 力 索 具 股
份有限公司

巨 力 索 具 股
份有限公司

巨 力 索 具 股
份有限公司

二、取得专利证书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专利的取得和应用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产生重大影

响，但上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夯实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并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持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25-025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第一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

股份的资金总额将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42.40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5年度第一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 292,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8%，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 34.21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0.1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9,423,747.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

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

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

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3010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5-041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